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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济历城政办字〔2023〕5 号

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济南市历城区2023年度城市管理

综合考评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《济南市历城区 2023 年度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方案》已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3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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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历城区 2023 年度城市管理

综合考评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推动城市品质提升，全面助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

创建，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和满

意度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

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完整、

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下足“绣花”功夫，持续推进城

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，完善环境基础设施，提升城市品质内涵

，充分发挥综合考评“指挥棒”作用，高效助力全国文明典范

城市创建工作，不断提高城市管理科学化、精细化、智能化水

平，切实增进民生福祉，推动绿色发展，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

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、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

代化强省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二、考评对象

14 个街道办事处、承担考评责任的区政府有关部门。

三、考评内容

城市管理工作进社区、生活垃圾分类、农贸市场管理、数

字城管网格管理、建筑垃圾处置管理、交通设施与秩序管理、

噪声扰民整治、居民小区物业管理、“门前五包”责任制工作、

道路保洁、户外广告与牌匾标识管理、占道经营治理、城市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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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桥梁管理、河道水域管理、绿化养护管理、工地围挡管理、

临街建筑外立面管理、公共卫生间管理、环卫公用设施建设与

管理、执法行为规范、违法建设整治、公共全民健身设施管理

。

四、考评方式和分值

区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实行 1000 分制。

（一）区政府部门考评（650 分）。由区政府有关部门对相

关考评内容开展月度考评，其中农贸市场管理为季度考评，考

评结果分别于次月 5 日前和次季度首月 5 日前报区城市综合管

理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区城管委办公室）。

（二）社会评价（200 分）。采取市民服务热线办理、专家

评审、舆情监督等方式，对相关考评内容展开月度评价。其中

，专家评审为季度评价，评价结果于次季度首月 5 日前报区城

管委办公室。市民服务热线办理、舆情监督为月度评价，评价

结果于次月 5 日前报区城管委办公室。

（三）第三方测评（150 分）。聘请第三方机构，对相关考

评内容实行月度考评。月度考评成绩计算公式：[（市第三方测

评 200 分-当月扣分）+（区第三方测评 150-当月扣分）

]/350*150，计为各街道办事处第三方测评月度成绩。

（四）加分项目。各街道办事处在城市管理工作中获得国

家相关部委表彰的，每项加 3 分；获得省委、省政府表彰的，

每项加 2 分；获得省级业务主管部门或市委、市政府表彰的，

每项加 1 分；获得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或区委、区政府表彰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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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项加 0.5 分。各街道办事处务必于获奖当季度将相关情况报

至区城管委办公室，次季度加分，过季不予执行，季度累计加

分不超过 6 分。

（五）计分方法。实行月度考评，季度成绩为三个月的平

均值（农贸市场管理、专家评审为季度考评）。各街道办事处月

度、季度考评成绩为区政府部门考评、社会评价、第三方测评

、动态评价、加分项目分值相加之和。

五、考评标准

区城管委办公室和承担考评责任的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根据

国家、地方相关法律法规，参照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

创建标准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相关行业标准、山东省和济

南市相关地方标准，制定具体考评细则及标准。

六、结果运用

（一）排名通报。区城管委办公室每月、每季度对考评对

象排名，编发情况通报。同时，每季度对承担市考核指标的部

门进行排名通报。通报分别报送区委、区政府及区城管委成员

单位，并在区级媒体公布。

（二）定期讲评。区政府每季度召开城市管理综合考评讲

评会议，通报考评结果和相关情况，排名末位的街道办事处主

要负责人作表态发言。连续两个季度排名末位的街道由区城管

委主任约谈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。

（三）奖惩措施

1.根据各街道考评排名情况，每季度实施经济奖惩。季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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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评会后十天内，经济奖惩资金由区财政局按照奖惩办法落实

到位。

第一季度，对获得季度考评第一、二、三名的街道办事处

，分别奖励 3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；对季度考评倒数第一

、二、三名的街道办事处，分别处罚 3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

元。

自第二季度起，对获得季度考评第一、二、三名的街道办

事处，分别奖励 15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；对季度考评名次提

升幅度前三（提升名次相同时，取排名靠前者）的街道办事处

，分别奖励 15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；对季度考评倒数第一、

二、三名的街道办事处，分别处罚 3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

。

2.每月对单项考评成绩排名前三的街道颁发流动红旗，每

季度对承担市考评项目的季度考评成绩排名进入前三的部门颁

发流动红旗。

3.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在全市季度考核中排名靠后的部门，

由分管区领导约谈部门主要负责人，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全市排

名靠后且较上季度出现名次下滑幅度较大的部门由区城管委主

任约谈部门主要负责人。

（四）一考多用。市、区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各单位的考评

成绩纳入济南市历城区 2023 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领导，明确分工。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在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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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管委统一领导下，由区城管委办公室牵头组织，各考评责任

部门（单位）具体实施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，

正确对待考评工作，严格按照要求，认真完成考评任务。

（二）规范考评程序。各考评责任部门（单位）要按照科

学合理、公平公正、奖罚分明的原则，认真履行考评职责，严

格考评标准，不得凭主观印象计分，并做好相关影像资料留存

和答疑释惑工作。考评标准、依据、要求、程序及结果要公开

透明，考评成绩、分析报告及扣分明细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可追

溯，必须由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负责人审核并签字盖章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考评责任部门（单位）要注重日

常考评，以暗访为主，不得借考评增加基层负担，要严格考评

标准，不得凭主观印象计分，确保客观公正。各街道办事处要

密切配合，认真抓好问题整改落实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考评

人员正常工作。

附件：历城区2023年度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事项赋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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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历城区 2023 年度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事项赋分表

类别
区政府部门考评

650 分
社会评价
200 分

第三方
测评
150 分

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

考评

项目

城
市
管
理
工
作
进
社
区

生
活
垃
圾
分
类

农
贸
市
场
管
理

建
筑
垃
圾
处
置
管
理

数
字
城
管
网
格
管
理

交
通
设
施
与
秩
序
管
理

噪
声
扰
民
整
治

居
民
小
区
物
业
管
理

“
门
前
五
包
”
责
任
制
工
作

道
路
保
洁

户
外
广
告
与
牌
匾
标
识
管
理

占
道
经
营
治
理

城
市
道
路
桥
梁
管
理

河
道
水
域
管
理

绿
化
养
护
管
理

工
地
围
挡
管
理

临
街
建
筑
外
立
面
管
理

公
共
卫
生
间
管
理

环
卫
公
用
设
施
建
设
与
管
理

执
法
行
为
规
范

违
法
建
设
整
治

公
共
全
民
健
身
设
施
管
理

市
民
服
务
热
线
办
理

专
家
评
审

舆
情
监
督

第
三
方
测
评

责任

部门

区
城
管
局

区
城
管
局

区
市
场
监
管
局

区
城
管
局

区
城
管
委
办
公
室

区
交
警
大
队

市
生
态
环
境
局
历
城
分
局

区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局

区
城
管
局

区
城
管
局

区
城
管
局

区
城
管
局

区
城
乡
交
通
运
输
局

区
城
乡
水
务
局

区
园
林
和
林
业
绿
化
局

区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局

区
城
管
局

区
城
管
局

区
城
管
局

区
城
管
局

区
城
管
局

区
体
育
事
业
发
展
中
心

区
政
府
热
线
办

区
卫
生
健
康
局

区
城
管
委
办
公
室

区
城
管
委
办
公
室

分值 50 50 40 40 4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20 20 20 20 20 20 10
10
0

50 50 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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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
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月 13 日印发


